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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2017〕9号 

 

 

 

各学院、各部处、各单位：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目前实际情况，对《华

南师范大学教职工退休退职暂行规定（2012 年修订）》（华师

〔2012〕104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华南师范大学教

职工退休退职暂行规定（2017 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华南师范大学 

2017 年 1月 13日 



 - 2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

号）、《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

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

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 号）和《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和聘用后工资及退休等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2〕

70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章  退休、退职的条件 

第二条  干部男性年满 60周岁，干部女性年满 55周岁，且

连续工龄满 10 年以上的应当退休。担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

相当于正、副处级的女干部，年满 60 周岁退休，如本人申请，

可以在年满 55周岁时自愿退休，否则，须年满 60周岁退休。 

第三条  工人男性年满 60 周岁，工人女性年满 50 周岁,且

连续工龄满 10 年以上的应当退休。由工勤岗位受聘到管理或专

业技术岗位累计满 10 年且执行了所聘岗位工资待遇的女工人，

如本人申请并经所在单位及学校批准、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备案通过后，年满 55周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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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年满 60

周岁一般应当退休。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符合

有关条件的，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

术人员，如本人申请，可以在年满 55 周岁时自愿退休，否则，

年满 60 周岁退休，符合延退政策的，根据有关规定可适当延长

退休年龄。 

第五条  不论干部或工人，男性年满 50周岁、女性年满 45

周岁，且工作年限满 10 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广东省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可办理退休。 

第六条  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可办理退休。 

第七条  由医院证明，并经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又不具备退休条件的，应当退职。 

第三章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延退条件 

第八条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年满 60 周

岁，一般应按国家政策办理退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在本人

自愿、身体健康且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在规定期限内由本

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同意，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并报学

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一）在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的高级专家，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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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退休至其受聘期满或任期届满； 

（二）在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级学科平台建设中发挥重大

作用的学科带头人（原则上为二级教授）； 

（三）博士生导师年满 60 周岁，正在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以项目申报书批准的结题时间为准），并正在指导博士研

究生的，可根据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最高不超过 65 周岁；

博士生导师年满 62 周岁，经批准同意延退的，当年可招收研究

生，从 63周岁起，不再招收研究生。 

第九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退休政策按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除专任教师以外的其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其退休

年龄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双肩挑”人员，不

再从事党政管理工作，经本人申请，学科所在单位同意，校长办

公会议讨论通过，并报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转到教学科研

单位作为专任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退休年龄按专任教师退休

年龄和延退条件执行。 

第十二条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延退期间，

列入所在单位的编制，占用该单位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职数。 

第四章  退休、退职的办理 

第十三条  学校人事处在每年第四季度，将各单位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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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退休年龄并符合退休条件的教职工名单通知所在单位，各有

关单位应及早做好工作计划和人事安排。 

第十四条  教职工到龄退休或延退期满不再延退者，不需本

人提出申请或征得本人同意，由学校人事处（处级干部同时报组

织部）核定，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一个月向本人发出退休通知

（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延退程序按本规定第五章办理）。办理

退休人员应按国家规定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一个月内办完有关手

续，到龄的下一个月领取退休费，不再列为在编人员。 

第十五条  担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副处级的

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如本人申请年满

55 周岁时自愿退休的，须在年满 55 周岁的 3 个月前向所在单位

和学校提出申请，申请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报学校审批，经学

校审批同意后，在年满 55周岁时按第四章第十四条办理退休。 

第十六条  由工勤岗位受聘到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累计满

10 年且执行了所聘岗位工资待遇的女工人，其本人在年满 50 周

岁的六个月前向所在单位及学校提交 55 周岁退休的申请，申请

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报学校审批，经学校审批同意，报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通过后，在年满 55 周岁时按第四章第十

四条办理退休；如申请未获批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备

不通过或本人未申请的，在年满 50 周岁时按第四章第十四条办

理退休。 

第十七条  符合退休条件的，由人事处填写《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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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审批表》；符合退职条件的，由本人填写《华南师范大

学教职工退职申请表》，由相关部门签署意见后报人事处审核办

理。 

第十八条  建立退休、退职前谈话制度。在通知到龄退休教

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前，由各级党政领导分工负责与退休、退职同

志谈话。 

谈话的分工规定如下：各单位党、政负责人退休由分管校领

导负责；各单位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科长以上干部，由各单

位党、政负责人负责；其他人员由各单位党、政领导分工负责。 

第十九条  经批准退休、退职的人员，在批准的当月，应妥

善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拟退休、退职人员凭人事处发出的书面通

知，携本人工作证及照片到人事处办理退休（职）证。 

第五章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申请延长退休的办理 

第二十条  拟延退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由本人在其

达到退休年龄（周岁）或延退期满（指需再延退者）的前 6个月

提出申请。 

第二十一条  延退申请人填写《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

表》（一式三份），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报人事处，由相关职能部

门核实申请理由并加具建议意见后交人事处，报学校校长办公会

议审批。 

第二十二条  经校长办公会讨论批准后，人事处向上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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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申报。 

    第二十三条  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由人事处将审批结果

书面通知有关单位。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师范大学

教职工退休退职暂行规定（2012年修订）》（华师〔2012〕104号）

同时废止，学校已颁发的文件如有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

为准。 

第二十五条  上级部门对教职工退休退职问题另有新规定

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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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1月 14日印发  

责任校对：程贯平 邓静薇  


